
 

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2012-08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产品代理销售框架协议》、《产品代销协

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签订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一) 产品代理销售框架协议 

为向公司用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实现建设服务型秦川的目的，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川集团”）签署《产品代理销售框架协议》，

以规范公司与集团及旗下其他子公司的产品代销行为。 

（二）产品代销协议 

为推进公司智能仪器仪表业务的发展，解决长期存在的销售力量

薄弱，销售渠道不畅，市场占有率低的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与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仪表”）签

署《产品代销协议》，将宝鸡仪表作为秦川发展智能仪器仪表产品的

代理销售商之一，以快速提高秦川发展智能仪器仪表产品的市场销

量，提高竞争力。 

2、秦川集团持有本公司 26.65%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宝鸡

仪表是本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秦

川集团持有其 92.7%的股权，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以同意 6 票，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通过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分别与秦川集团和宝鸡仪表签署

《产品代理销售框架协议》和《产品代销协议》。表决时关联董事龙

兴元先生、胡弘先生和田沙先生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已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此

项交易具体情况向独立董事进行了说明。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两项协议下可能发生的交易金额，按照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履

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08,535 万元； 

注册地：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 

企业法人：龙兴元； 

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610302220524834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机床、刀具、工具及检测设备、液压件、

液压系统、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机械加工；数控系统及数控功能部件、

塑料机械及高分子新材料的研究、开发与制造……。 

（2）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本部）：总资产 166932 万元、净资

产 12475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8613 万元、净利润 3301 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2、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777 万元；  

注册地：宝鸡市英达路 13号        

企业法定代表人：陆强   

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610390221620219 

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仪表和电子衡器及系统的制造；配套产品

开发、来料加工、装配；机床配件、机电设备、电子设备；电子产品

的制造。 主要产品有：传感器、压力表、电子衡器、特种压力表等。 

 (2) 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总资产 5677

万元、净资产 37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622 万元、净利润-31 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产品代理销售框架协议》 

1、代理方式 

非独家代理。 

2、代理价格 

对于公司承接的、单独销售的集团公司的产品，集团公司本部及

其他子公司按照其出厂定价向公司供货；  

对于公司承接的、与公司自有产品捆绑销售的秦川集团及其他子

公司的产品、秦川集团在其出厂定价的基础上再向下浮动1.5%-2.5%； 

3、结算方式 

按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结算。一般在合同生效时支付货款的30%，

交货时支付货款总额的 60%，余下的 10%在通过用户验收（或其他确

认方式）后支付。 

4、协议的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5、合同期限：期限为3年，从 2012年1月1 日至 2014年 12月31

日止。 

（二）、《产品代销协议》 

1、代理方式。确定宝鸡仪表为公司秦川智能仪器仪表厂产品主

要代理销售商之一，承担公司的智能水、电、燃气、热表及其他产品

除兰州以外的地区的销售和市场推广工作。 

公司负责提供符合国家标准、质量合格的智能水、电、燃气、热

表系列产品，并出具产品相关资质及免费的产品宣传资料。并负责产

品的保修及售后服务，超过保修期的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宝鸡仪表应积极利用自己的销售网络推销公司的产品，应积极配

合公司做好其产品的市场推广工作，努力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 

2、代理价格。公司按照成本加成的方式确定代销价格，基本原

则为：以成本价加 3～5%左右利润后计算的价格作为向宝鸡仪表的供

货价，并且对市场销售价作必要的约定。对于用户有特殊要求的产品，

其代销价格由双方商议确定。 



 

3、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宝鸡仪表首付实际合同总额的 30%；

交货后七个工作日内由宝鸡仪表再支付公司货款 65%，其余 5%作为产

品质保金，在交货后满十二个月后的 7日内一次性支付公司。 

4、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5、合同期限：期限为 3年，从 2012 年 1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与秦川集团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为框

架性协议，主要目的是规范之间可能发生的代销行为；与宝鸡仪表签

署的产品代销协议主要是为推进公司智能仪器仪表业务的发展，解决

长期存在的销售力量薄弱，销售渠道不畅，市场占有率低的问题。 

与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签署代理销售协议，有利于公司各分公司

按照所获取的客户的需求，通过采购集团其他兄弟公司的产品，组成

生产线或生产单元，向客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并且以此提高自身的

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公司在代理销售过程中，交易

定价合理，以与其它代理商相同的价差方式获得收益，并以此冲减可

能产生的销售等费用，不会增加各分公司的成本支出。 

由宝鸡仪表代理销售公司智能仪器仪表，该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与

向国内其他代理经销商的供货定价原则基本一致。由宝鸡仪表公司代

理销售公司智能仪表产品，预期可增加智能仪器仪表产品销量，且随

着销量提高，可使公司智能仪表的生产成本下降，带来相应的收益，

有利于秦川智能仪器仪表厂扭亏。 

五、此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臵、债务重组等情况。 

六、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况。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秦川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4137万

元，与宝鸡仪表累计发生关联交易457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由公司与秦川集团签署《产品代理销售框架协议》

和与宝鸡仪表签署《代理销售协议》，有利于协议双方提高产品市场



 

竞争力。尤其是委托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公司代理公司的仪器仪表

类产品，对于使该业务尽快摆脱困境是有益的。协议内容体现了公平、

互利的原则；在定价政策上与向其他代理经销商的供货定价原则基本

一致，符合市场化的原则。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上述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3、《产品代销协议（审议稿）》； 

4、《产品代理销售框架协议（审议稿）》。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26 日      

 


